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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248)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物業

董事會欣然宣佈，賣方（一家本公司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日與買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以代價人民幣
9,500,000元（相當於約11,970,000港元）購買有關物業，惟須根據及按照臨時買賣
協議之條款進行。

由於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
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有關物業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香港通訊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擁
有之附屬公司）與買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臨時買賣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於下文。

臨時買賣協議

(1) 日期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

(2) 訂約方

賣方： 香港通訊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及

買方： 張堅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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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董事確認買方乃獨立於
本公司之第三方且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3) 買賣

根據臨時買賣協議，賣方將按照協議所載之條款出售而買方將按照協議所載
之條款購買有關物業。預期賣方與買方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或之前訂立
正式協議。正式協議將採納載於臨時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以及任何其他經
賣方及買方雙方同意的條款。

(4) 代價

代價為人民幣9,500,000元（相當於約11,970,000港元），將以現金支付。

代價為按公平原則磋商及經參考有關物業位處的同一幢大廈及鄰近地區的物
業的現行市價後釐定。

董事相信代價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5) 付款條款

甲） 首期訂金人民幣50,000元（相當於約63,000港元）已於簽訂臨時買賣協議
時由買方支付予賣方；

乙） 進一步訂金人民幣500,000元（相當於約630,000港元）將於二零一四年七
月四日或之前由買方支付予賣方；

丙） 進一步訂金人民幣3,390,000元（相當於約4,271,400港元）將於二零一四年
八月四日簽訂正式協議時或之前由買方支付予賣方；

丁） 餘款人民幣5,460,000元（相當於約6,879,600港元）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七
日或之前由買方支付予賣方；

戊） 結餘人民幣100,000元（相當於約126,000港元）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
日或之前由買方支付予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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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

買賣有關物業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或之前完成。

(7) 有關物業之資料

有關物業為上海靜安區青海路138號雲海苑19樓19B室，建築面積約為196平方
米。有關物業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一日起為空置。

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及所得款項用途

經考慮有關物業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11,930,000港元，於完成時，
預期本集團因出售事項而獲得之除稅及開支前收益約為40,000港元。

按目前計劃，本集團將動用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物色地產及業務發展的投資
機會（倘若當其於日後出現時），及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

董事認為，此為本集團出售有關物業以增加本集團營運資金之良機並相信出售事
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上
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流動電話、銷售商業解決方案及物業投資。

詞語定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於本公佈中具有以下意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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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 指 賣方根據臨時買賣協議（將由正式協議取代）的條款
及條件出售有關物業予買方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有關物業」 指 上海靜安區青海路138號雲海苑19樓19B室

「臨時買賣協議」 指 賣方及買方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就買賣有關物業
訂立的臨時買賣協議

「買方」 指 張堅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香港通訊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擁有之附屬公
司

承董事會命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
胡國林先生、葉文瀚先生及蔡振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初立醫生、趙雅穎先生
及羅家熊先生。


